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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春华胡春华：：以更大努力推动就业进一步回稳向好以更大努力推动就业进一步回稳向好

便民问答

市人社局党组举办学习《习近平在上海》《习近平上海足迹》专题辅导报告会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
务院副总理胡春华 8 月 19 日
在北京出席全国就业工作电
视电话会议暨国务院就业工
作领导小组全体会议时强调，
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
记重要指示精神，以更大努力
推动就业形势进一步回稳向
好，为经济社会发展大局作出
积极贡献。

胡 春 华 指 出 ，要 落 实 党
中央、国务院部署，强化就业
优先政策导向，千方百计拓
展新的就业岗位，积极支持

多渠道灵活就业，鼓励创业
带动就业。要采取多种方式
稳住已有岗位，进一步强化
各项稳岗纾困政策，把职业
技能培训和稳岗更好结合起
来，鼓励企业和职工共同协
商有效的稳岗办法。要调动
各方面力量支持加强就业服
务，充分发挥公共就业服务
机构的作用，充分调动市场
化机构的积极性。

胡 春 华 强 调 ，要 切 实 稳
定和扩大重点群体就业，持
续 用 力 抓 好 高 校 毕 业 生 就

业，想方设法拓宽就业渠道，
强化对未就业毕业生的实名
帮扶，做好困难毕业生的就业
托底保障。要优先保障好脱贫
劳动力就业，多措并举支持返
乡农民工就地就近就业。要用
心用情用力做好困难群体就
业援助工作。

胡春华指出，要有效防范
化解就业领域风险隐患，进一
步加强劳动者权益保护，切实
防范规模性失业风险，稳妥处
理劳动关系矛盾纠纷，严格纠
正各类就业歧视现象。

为推动局系统党员干部学
好用好习近平总书记留给上海
的理论财富、实践财富、精神财
富，更好地学习贯彻市第十二次
党代表大会精神，8 月 24 日下
午，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党组
举办理论学习中心组（扩大）学
习会，邀请上海交通大学中国城
市治理研究院副院长陈高宏作
关于学习《习近平在上海》《习近
平上海足迹》的专题辅导报告。
局党组副书记、副局长纪维萱
主持会议，在局局领导出席。

陈高宏以开阔的视野、生
动的事例和幽默的语言，通过
大棋局、大窗口、大情怀、大担
当四个维度，分享了学习体会
和独到见解，对局系统党员干
部真正学好、扎实用好习近平
总书记留给上海的理论财富、
实践财富、精神财富，进一步贯
彻落实市第十二次党代表大会
精神，具有重要的启迪和促进
作用。

会议要求，要提高政治站
位，迅速掀起《习近平在上海》
《习近平上海足迹》的学习热潮。
把学习两本书作为重大政治任
务，与深入学习贯彻市第十二次
党代表大会精神结合起来，通过

中心组学习、“三会一课”等多种
形式，纳入党员干部教育培训必
修课程，不断营造学习氛围，推
动学习走深走心走实。

会议指出，要坚持学深悟
透，深刻把握两本书的精髓要
义。通过重温习近平总书记在
上海的工作经历，更好地从中
汲取智慧和力量，更深层次理
解和领悟习近平总书记对上海
的战略谋划和殷殷嘱托，更加
深刻地体会和学习习近平总书
记一心为公、一切唯实、一身正
气的工作作风。

会议强调，要坚持学用结
合，把学习成效转化为比学赶
超的实际行动。认真对照习近

平总书记对上海工作提出的新
指示新要求，聚焦市第十二次
党代表大会的宏伟愿景和实践
要求，着眼“当好全国人社事业
高质量发展的开路先锋和示范
标杆”的奋斗目标，敢于担当、
锐意进取、勇闯勇试，全力谱写
上海人社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为上海加快建设具有世界影响
力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
市积极贡献力量，以实际行动
迎接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

为统筹好疫情防控和理论
学习、政务服务，报告会采取主
会场、视频分会场、在线回看的
方式举行，覆盖局系统全体党
员干部。

入职新公司，
社保缴费基数如何确定

问：月中的时候，小雯找
到了新工作。单位人事称，小
雯由于第一个月工作未满全
月，所以社保缴费基数是按照
首月实际工资性收入核定的。
人事的说法对吗？新员工的社
保缴费基数该如何确定？

答：跟据相关规定，如果
新员工进单位首月工作满全

月的，月缴费基数按照首月
全月的工资性收入核定。

如果新员工进单位首月
工作未满全月的，月缴费基
数按其当月实际工资性收入
核定，但次月起单位仍应按
其全月的工资性收入核定缴
费基数并进行调整。在用人
单位和劳动者双方协商一致
的情况下，首月也可以按照
全月的工资性收入核定月缴
费基数。

需要注意的是，社保缴
费基数有上、下限，低于本市

社保缴费基数下限的，按照
基数下限缴费；高于社保缴
费基数上限的，高出部分不
计入缴费基数哦。

单位是否需要提供工资单

问：我是企业职工，单位
每月通过银行发工资，还要
提供工资单吗？

答：根据《上海市企业工
资支付办法》规定，企业不管
以何种形式发放工资，都应
当向劳动者提供一份本人的
工资清单。


